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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天下午，《上海市轨道交通管
理条例（修订草案）》立法听证会如期
举行。

!""#年 $月 #%日，本市举行了
第一次地方立法听证会，截至目前已
有 #!次立法听证会跟市民见面。经
历了 #!次听证会后，记者得出结论：
有“规则公正”，才有立法公信。

没见过“听证专业户”
“听证专业户”是一个颇有争议

的身份，令听证会的意义受到质疑。
经历了 #!次上海地方立法听证会，
记者却还未遇到“听证专业户”。

昨天下午的 #$位听证陈述人，
都是地铁乘客，都是第一次来做听证
陈述人。“让更多的利益相关人参与
立法听证会，有助于立法公开，也是
科学立法的必然选择。”市人大代表
钱翊樑说，“听证规则”要确保那些利
益可能受到直接影响的人参与听证，
比如，轨交立法听证就是让天天坐轨
交的人来陈述观点，他们参与规则制
定，才能保证规则的合理和可行。
“相信‘专业户们’也是经过合法

程序取得了听证资格。但‘专业户’被
选中的频率高，正表明参与者的基数
不够大；基数不够大，正说明听证模

式存在瑕疵。”钱翊樑说，地方立法要
杜绝“听证专业户”，就要借“规则公
正”保障立法公信。
听证陈述人汤啸天说，立法听证

会不是走个过程，做场“秀”，地方立
法听证的用处就在于促进立法公正。
听证会不是专家“唱主角”的论证会，
不是各讲各的座谈会，而是要立法者
当面“听”诉求，“听”交锋，有的放矢
“证”出立法思路。

说完了盼给个“说法”
开完听证会，“立法能不能采取

那些观点，是不是能给个说法呢？”听
证陈述人马林凤说，这是她最惦记的
“听证结果”。

没错，听证陈述人最怕的就是
“说了也白说”。大家也知道，立法者
不可能无条件、全面接受和采纳听证
陈述人的意见，“就算不接受或否决
听证意见，也该告诉我理由，这也是
程序公正呀。”马林凤向记者表示。
马林凤的意愿也是 #$位听证陈

述人的共同意愿。“立法程序终结后，
立法机关将制作听证意见被采纳情
况的书面报告，并送达听证陈述人。”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在听
证会后承诺。本报记者 姚丽萍

! ! ! !首先被大家关注的，是条例修订草案中
有关轨交企业履行服务职责的规定是否合理
可行。根据条例修订草案的规定，轨交因故障
不能正常运营的、因故延误十五分钟以上的，
乘客有权退票、轨交企业应提供延误证明。
“我认为轨交企业因故障不能排除，延误

#$分钟以上的，乘客可以有权退票这一条款

中，退票不能仅按原价退还。”陈述人梁君勇
表示，在他看来，如果因轨交故障等原因导致
的延误，乘客应该获得原价票款数倍的赔偿，
“因为在处罚逃票的时候，乘客会被处以票款
价格数倍的罚款，那么为什么因地铁故障导
致市民上班迟到时，轨交企业不需要就此作
出赔偿呢？”

上海市轨交条例立法听证会昨“激烈交锋”———

逃票重罚 延误超15分钟也应赔

本报记者 姚丽萍

上海已有12次立法听证会跟市民见面———

日均700万人次乘坐，
单凭这个数字，《上海市轨道
交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就会备受市民关注。昨天下
午，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本届首次立法听证会，15
位听证陈述人见仁见智，交
锋轨交立法“热话题”。

让利害关系人当面说想法

! 昨天听证会上! 郭建荣现场展示自己的可折叠自行车及外包装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相!关!链!接!

! 本报记者 陈意俊 摄（资料照片）

轨交延误 企业需要作出赔偿
!

逃票该罚 怎么处罚尚有分歧
"

! ! ! !听证陈述人李金泉说，两年前，他在地铁
一号线新闸路站第一次遭遇逃票者。当时，他
说了一句“真好意思”，两位逃票者从闸机下
钻出后跟着他上车，一路骂到人民广场站，李
金泉报 ##&才算脱身。“我痛恨逃票，我认为
目前的处罚还不够。”听证陈述人梁君勇说。
几位听证陈述人虽然都认为，故意逃票

该罚，但怎么罚，却有分歧。“社会管理创新要
靠制度，加大违法成本，在 $倍或 #&倍的票
价处罚之外，将逃票纳入征信系统才是最有
力的惩罚措施。”听证陈述人蒋德海说，目前
条例修订草案说“可以”将逃票纳入征信系
统，不如改为“应当纳入”，以示立法决心。

“我也看到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逃票是因
为票价高。可是，在国内地铁票价最低的城
市，逃票也达日均 #万人次。逃票本身跟经济
实力无关，而是个人诚信问题，是道德养成问
题。”蒋德海继续说，“有人认为纳入诚信系统
能否做得到，我要说，所有好的法律规定，都
未必能 #&&'做到，关键在执法！”
“但在将逃票者纳入征信系统之前，还要

区分情节，首次逃票、及时补票、认真检讨，可
否先不纳入征信系统。”听证陈述人裘铮指
出，信用系统首先要“有用”———市民可以查
询，若有异议要有申请复议的渠道，在合法范
围内，相关部门可对逃票者信息进行公布。

折叠自行车 未必要搞“一刀切”
#

! ! ! !听证陈述人冒志强是上海海事大学学
生，每次从市区家里到临港新城校区，他都会
骑自行车，单程耗时 (!)小时。同学中像他
这样的绿色环保“骑行族”不在少数。“我们希
望市区到校区的地铁早日开通，更期盼能够
实现自行车"地铁的绿色出行。”冒志强说。
听证陈述人郭建荣是上海市自行车协会

秘书长，他随身携带了一个长宽高相加不超
过的 #*%米的行李袋，袋子里是一辆折叠式
自行车，“请看，自行车放进行李袋，拉上拉
链，就是一件行李。按照申城公共交通对携带
行李的相关规定，长宽高相加不超过 #*%米，
就可以乘公交；那么，自行车变成了‘这样的
行李’，立法要是不准它乘坐地铁，合理吗？”
“其实，立法要管的不是自行车能不能乘

公交，而是如何规范乘！”郭建荣说，世界各大
城市地铁都不对自行车说“+,”，而是因地制
宜，让自行车合乎规则乘坐地铁———欧洲、美
国地铁允许携带各类自行车；英国、比利时、
日本允许折叠式自行车分时段乘地铁；德国
允许各类自行车乘坐尾部车厢；我国台湾允
许折叠自行车乘地铁，广州、南京等城市也允
许折叠式自行车乘地铁。
“自行车乘地铁，怎么保障不影响其他乘

客？”梁君勇提出疑虑。
“立法有三种出路可以尝试。”郭建荣说，

折叠式自行车穿上“达标外衣”，此其一；列车
尾部车厢专供折叠自行车乘坐，此其二；错峰
出行，高峰时间在大客流换乘车站，折叠式自
行车只“出”不“进”，此其三。


